
105年 83年次以後出生常備役體位役男 

申請服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作業事項 

一、 依據：行政院 104年 12月 15日院臺防字第 1040066620號函核

定 83年 1月 1日(含)以後出生之常備役體位役男申請服替代役

實施計畫。 

二、 報名及繳件期間：自 105年 7月 1日上午 9時起至 8月 31日下

午 5時止，並提供即日起至報名開始前意願調查登錄。 

三、 甄選作業時程：自 105年 7月 25日至 9 月 30日止，爰取得甄

選通知書役男，暫不予徵集截止時間為 105年 9月 30日。 

四、 入營梯次選填：經核定錄取公告服研發替代役或產業訓儲替代

役，並於取得報名學程(副學士/學士/碩士/博士)之畢業證書或

畢業資格證明文件後，統一安排於本（105）年度最後 1梯次報

到入營接受基礎及專業訓練（即第 61梯次：暫訂 106年 2月入

營）。 

五、 役期：依替代役實施條例第 5-2 條及第 7 條、研發及產業訓儲

替代役甄選訓練服役實施辦法第 9條，暨行政院核定 83年次以

後出生常備役體位役男經甄選錄取服研發替代役或產業訓儲替

代役之役期為 1年 6個月等規定，其服役期間分為 3階段： 

  (一)、第 1階段：接受基礎訓練及專業訓練期間。（內含 4週） 

  (二)、第 2階段：自基礎訓練及專業訓練期滿，分發用人單位之日 

起，至常備役體位應服役期之日止。（約 3個月，即常備役

體位役期 4個月減第 1階段 28天所致） 

  (三)、第 3階段：自服滿常備役體位應服役期之日起，至行政院所

定役期期滿之日止。（1年 2個月，即核定役期 1年 6個月減

第 1、2階段合計 4個月所致） 

六、上開役男服第 1階段、第 2階段研發或產業訓儲替代役之薪俸、

地域加給及主、副食費，依替代役實施條例第 8條及本部訂定之

替代役役男薪俸地域加給及主副食費發放辦法，比照國軍義務役

軍官、士官、士兵標準發給。 

七、前項所需費用依替代役實施條例第 60-1 條、研發及產業訓儲替

代役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等規定，自用人單位進用研發替代

役或產業訓儲替代役之第 2階段服役期間，按月向主管機關繳納

研究發展費或產業訓儲費基金負擔。有關前項收費標準依行政院



公報 104 年 12 月 1 日台內役字第 1040830601 號及 103 年 4 月

24日台內役字第 1030830247號等公告金額為準據：進用研發或

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第 2階段期間，博士學歷每人每月繳納新臺

幣 3萬 8千元、碩士學歷每人每月繳納新臺幣 3萬 3千元、進用

副學士或學士學歷每人每月繳納新臺幣 2萬 8千元。 

八、具 105年度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員額核配資格之用人單位錄用

83年次以後出生常備役體位役男員額以增額方式處理。 

 九、其餘作業相關資訊應依 105年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役男報名及

用人單位甄選作業實施計畫辦理。 

 


